附件1：
栖霞区2025年第三批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意见

[bookmark: OLE_LINK1]2025年市级农业农村公共服务专项——省级特色
田园乡村奖补实施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步伐，扎实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培育工作。
一、奖补对象及资金
奖补对象为纳入南京市首批市特色田园乡村入库（宁田园办发〔2022〕1号）的村庄，并被省级评为特色田园乡村奖补工作村庄。奖补资金共计480万元（其中，省市各240万元）。
二、资金使用范围
依据《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评价命名标准》、《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创建工作方案》要求，奖补资金用于创建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公益性项目支出包括建设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改善产业发展环境、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村庄管护等，体现现代文明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三、资金使用管理
加强财政奖补资金管理，规范使用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奖补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专账核算，不得挤占、截留、挪用，不得用于发放工资和考察旅游。


2025年农业绿色发展专项—
栖霞区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废旧农膜回收处置
项目实施指导意见

为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加快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和废旧地膜回收处置工作的实施，根据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南京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第三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5〕34号）文件精神，根据本区实际情况全区涉农街道范围内开展农业农村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废旧农膜回收处置工作。
支持开展地膜、农药包装废弃物集中回收，加强废弃物回收。储存、转运、处置再利用，增强农户地膜、农药包装废弃物使用主体环保意识，减轻农药包装废弃物、地膜乱扔乱弃现象，实现废旧农药包装废弃物、农膜基本回收利用、处置。
一、实施要求
（1）实施主体：所有实施主体必须要有专人负责项目制定、实施、验收等各项环节的材料收集、整理及上报等工作。
（2）实施条件：项目单位涉及用地、用电等相关事项行政审批的，必须先行取得行政审批。回收的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有稳定的处理或利用渠道。
二、工作内容及要求
支持开展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用于农药包装废弃物收储运体系建设、定点回收站（点）建设等方面，开展回收后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分类整理、转运归集、无害化处理、跟踪审计等任务。涉农乡镇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覆盖率90%以上，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支持开展废旧农膜回收处置工作，用于废旧农膜回收网络建设回收处置废旧地膜、试验示范新型地膜、建立残膜监测点、跟踪审计等任务。废旧农膜回收率大于等于 90%。
三、补助标准
项目建设补助资金，需完成工作内容及要求，按照实施方案内容确定补助资金，项目补助资金不超过2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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